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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公司六届十二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改的议案，具

体修改内容如下：

修改前 修改后

第四十四条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北

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

号或董事会另行指定

的其他地点

。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

，

以现场会议

形式召开

。

公司还可以提供网络或其他方式为

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

第四十四条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北

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

号或董事会另行指

定的其他地点

。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

，

以现场

会议形式召开

。

公司还将提供网络或其他方

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

第七十八条 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以其所代

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

，

每一股份

享有一票表决权

。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

，

且该部

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

。

董事会

、

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

东可以征集股东投票权

。

第七十八条 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以其所代

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

，

每一股

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

大事项时

，

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应当单独计

票

。

单独计票结果应当及时公开披露

。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

，

且该

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

份总数

。

董事会

、

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

股东可以征集股东投票权

。

征集股东投票权

应当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具体投票意向等信

息

。

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征集股

东投票权

。

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

持股比例限制

。

第八十条 公司应在保证股东大会合法

、

有效的

前提下

，

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

，

包括提供网络形

式的投票平台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

，

为股东参加

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

第八十条 公司应在保证股东大会合法

、

有效

的前提下

，

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

，

优先提供网

络形式的投票平台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

，

为股

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

第九十一条 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

应当对提交

表决的提案发表以下意见之一

：

同意

、

反对或弃

权

。

未填

、

错填

、

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或未投

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

，

其所持股

份数的表决结果应计为

“

弃权

”。

第九十一条 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

应当对提

交表决的提案发表以下意见之一

：

同意

、

反对

或弃权

。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作为沪港通股票的

名义持有人

，

按照实际持有人意思表示进行申

报的除外

。

未填

、

错填

、

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或未

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

，

其所

持股份数的表决结果应计为

“

弃权

”。

第一百五十六条

（

三

）

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审

议程序

：

1

、

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由总经理拟定后提

交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审议

。

董事会就利润分配

方案的合理性进行充分讨论

，

形成专项决议后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

第一百五十六条

（

三

）

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审

议程序

：

1

、

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由总经理拟定后

提交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审议

。

董事会就利润

分配方案的合理性进行充分讨论

，

独立董事发

表明确意见

，

形成专项决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

独立董事可以征集中小股东的意见

，

提出

分红方案

，

并直接提交董事会审议

。

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

前

，

公司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与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

，

充分听取投资者的意见

和诉求

，

并及时答复中小投资者关心的问题

。

公司董事会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3月23日

证券代码：

600007

股票简称：中国国贸 编号：临

2015-011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六届十二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进行修改的

议案，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修改前 修改后

第二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

，

依法行使

下列职权

：

（

一

）

决定公司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

（

二

）

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

事

、

监事

，

决定有关董事

、

监事的报酬事项

；

（

三

）

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

；

（

四

）

审议批准监事会的报告

；

（

五

）

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

决算方案

；

（

六

）

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

亏损方案

；

（

七

）

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

议

；

（

八

）

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

；

（

九

）

对公司合并

、

分立

、

解散

、

清算或者变

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

；

（

十

）

修改公司章程

；

（

十一

）

对公司聘用

、

解聘会计师事

务所作出决议

；

（

十二

）

审议批准公司章程第四十一

条规定的担保事项

；

（

十三

）

审议公司在一年内购买

、

出

售重大资产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

的事项

；

（

十四

）

审议批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

事项

；

（

十五

）

审议股权激励计划

；

（

十六

）

审议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

章或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由股东大会决定的其他

事项

。

第二条 上市公司应当严格按照法律

、

行政法

规

、

本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召开股东大

会

，

保证股东能够依法行使权利

。

公司董事会应当切实履行职责

，

认真

、

按

时组织股东大会

。

公司全体董事应当勤勉尽

责

，

确保股东大会正常召开和依法行使职权

。

第三条 股东大会分为年度股东大会和临时股

东大会

。

年度股东大会每年召开一次

，

应当于上

一会计年度结束后的

6

个月内举行

。

第三条 股东大会应当在

《

公司法

》

和公司章

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职权

。

第四条 临时股东大会不定期召开

，

出现下列情

形之一的

，

公司在事实发生之日起

2

个月以内召

开临时股东大会

：

（

一

）

董事人数不足

《

公司法

》

规定法定最低

人数或者公司章程所定人数的

2/3

（

8

人

）

时

；

（

二

）

公司未弥补的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

1/

3

时

；

（

三

）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0%

以上股份

的股东请求时

；

（

四

）

董事会认为必要时

；

（

五

）

监事会提议召开时

；

（

六

）

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或公司章程

规定的其他情形

。

前述第

（

三

）

项持股股数按股东提出书面要

求日计算

；

但在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前

，

前述第

（

三

）

项所述股东单独或者合并持有的公

司股份不得低于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

。

第四条 股东大会分为年度股东大会和临时股

东大会

。

年度股东大会每年召开一次

，

应当于

上一会计年度结束后的

6

个月内举行

。

临时股

东大会不定期召开

，

出现

《

公司法

》

第一百零一

条规定的应当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情形时

，

临

时股东大会应当在

2

个月内召开

，

公司在上述

期限内不能召开股东大会的

，

应当报告公司所

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

以下简称

“

证券交易所

”），

说明原因并公告

。

第十八条 股东大会拟讨论董事

、

监事选举事项

的

，

股东大会通知中应当充分披露董事

、

监事候

选人的详细资料

，

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

（

一

）

教育背景

、

工作经历

、

兼职等个人情

况

；

（

二

）

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

；

（

三

）

披露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

（

四

）

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第十八条 股东大会拟讨论董事

、

监事选举事

项的

，

股东大会通知中应当充分披露董事

、

监

事候选人的详细资料

，

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

（

一

）

教育背景

、

工作经历

、

兼职等个人情

况

；

（

二

）

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

三

）

披露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

（

四

）

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除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

、

监事外

，

每

位董事

、

监事候选人应当以单项提案提出

。

第二十条 公司应当在公司所在地

（

北京市朝阳

区建国门外大街

1

号

）

或公司董事会另行指定的

其他地点召开股东大会

。

股东大会应当设置会场

，

以现场会议形式召

开

。

公司还可以采用网络或其他方式为股东参加

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

股东通过网络或其他方式参

加股东大会的

，

视为出席

。

股东可以亲自出席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

也可以委托他人代为出席和在授权范围内行使

表决权

。

第二十条 公司应当在公司所在地

（

北京市朝

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

号

）

或公司董事会另行指

定的其他地点召开股东大会

。

股东大会应当设置会场

，

以现场会议形式

召开

，

并应当按照法律

、

行政法规

、

中国证监会

或公司章程的规定

，

采用安全

、

经济

、

便捷的网

络和其他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

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

，

视为出

席

。

股东可以亲自出席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

权

,

也可以委托他人代为出席和在授权范围内

行使表决权

。

第三十五条 股东与股东大会拟审议事项有关

联关系时

，

关联股东应当回避表决

，

其所持有表

决权的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

份总数

。

第三十五条 股东与股东大会拟审议事项有关

联关系时

，

应当回避表决

，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

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

。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

大事项时

，

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应当单独计

票

。

单独计票结果应当及时公开披露

。

公司持有自己的股份没有表决权

，

且该部

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

总数

。

公司董事会

、

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

件的股东可以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

征集股东

投票权应当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具体投票意

向等信息

。

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征

集股东投票权

。

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

低持股比例限制

。

第四十九条 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内容违反法律

、

行政法规的无效

。

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程序

、

表决方式违反法

律

、

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

,

或者决议内容违反

公司章程的

，

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

60

日

内

,

请求人民法院撤销

。

第四十九条 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内容违反法

律

、

行政法规的无效

。

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不得限制或者

阻挠中小投资者依法行使投票权

，

不得损害公

司和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

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程序

、

表决方式违反

法律

、

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

，

或者决议内容

违反公司章程的

，

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

60

日内

，

请求人民法院撤销

。

公司董事会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3月23日

证券代码：

600007

股票简称：中国国贸 编号：临

2015-008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十二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六届十二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15年2月

28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并于2015年3月23日在北京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国贸大厦7层

多功能厅召开。

洪敬南董事长主持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12名，实际出席12名。会议出席人

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及决议的事项合法有效。

公司监事赵博雅先生、雷孟成先生及高民先生列席会议。

会议就以下事项作出决议：

一、以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二、以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将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提交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三、以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

同意将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提交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四、以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4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533,

379,594元(人民币，以下同)。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

的10%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 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50%以上的，可以

不再提取。 2013年末，公司的盈余公积金为489,607,132元，提取14,034,135元后，公司的

法定公积金累计额将达到注册资本的50%。 为此，提取利润的2.6%盈余公积金14,034,135

元，加2013年年末未分配利润1,473,613,921元，减去2014年上半年已分配支付的现金股

利171,238,031元，2014年年末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1,821,721,349元。 2014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以公司2014年年末总股份1,007,282,53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

2.00元（含税），共计派发股利201,456,507元，剩余的未分配利润1,620,264,842元转以

后分配。 本次利润分配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同意将该预案提交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五、以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六、以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支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2014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报酬人民币103.2万元， 以及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

酬人民币31万元。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七、以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该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3月25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该议案关联董事洪敬南先生、张彦飞先生、高燕女士、郭孔丞先生、王思东先生、李镛新

先生、任亚光先生及黄小抗先生回避表决。

该议案已获得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八、以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将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提交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九、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董事长洪敬南先生2014年度薪酬计

划执行情况及2015年度薪酬计划的议案。 该议案关联董事洪敬南先生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

对洪敬南先生2015年度薪酬计划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洪敬南先生2014年度薪酬计划执行情况及2015年度薪酬计划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人民币

姓名 职务

经股东大会批准的

2014

年度

薪酬计划

（

含税

）

2014

年度

实际薪酬

（

含税

）

2015

年度

薪酬计划

（

含税

）

洪敬南

董事长

执行董事

薪酬委员会委员

354.0 354.0 354.0

同意将洪敬南先生2015年度薪酬计划提交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十、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副董事长张彦飞先生2014年度薪酬

计划执行情况及2015年度薪酬计划的议案。 该议案关联董事张彦飞先生回避表决。 独立董

事对张彦飞先生2015年度薪酬计划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张彦飞先生2014年度薪酬计划执行情况及2015年度薪酬计划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人民币

姓名 职务

经股东大会批准的

2014

年度

薪酬计划

（

含税

）

2014

年度

实际薪酬

（

含税

）

2015

年度

薪酬计划

（

含税

）

张彦飞

副董事长

执行董事

薪酬委员会委员

354.4 354.6 354.9

同意将张彦飞先生2015年度薪酬计划提交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十一、以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董事会秘书2014

年度薪酬计划执行情况及2015年度薪酬计划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相关人员2015年

度薪酬计划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董事会秘书2014年度薪酬计划执行情况及2015年度薪酬计划如

下：

金额单位：万元人民币

姓名 职务

经董事会批准

的

2014

年度

薪酬计划

（

含税

）

2014

年度

实际薪酬

（

含税

）

2015

年度

薪酬计划

（

含税

）

1

唐炜 总经理

265.7 266.0 266.5

2

钟荣明 副总经理

376.5 379.6 379.6

3

林南春

副总经理

(

财务负责人

)

204.4 206.5 206.5

4

王京京 董事会秘书

115.1 115.4 119.9

十二、以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15年度财务报告及其内部控制进行审计，以及对公司2015年半年度

财务报告进行审阅的议案。

该议案已获得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十三、以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14年3月25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公告。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十四、以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该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14年3月25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公司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

公告。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十五、以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同意将公司控股股东提出的李镛新先生不

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以及郭惠光女士接替李镛新先生担任公司董事的提案，提交公司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2015年3月16日， 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中国国际贸易中心有限公司致公司董事会的提

案，提案内容为“提议李镛新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提议郭惠光女士作为公司董事候

选人， 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接替李镛新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郭惠光女士简历附

后）。

公司董事会对董事李镛新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作的努力和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独立董事对郭惠光女士的任职资格和提名程序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十六、以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议

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于2015年4月21日召开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会议有关事宜如下：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三）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4月21日上午9:30开始

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1号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国贸大厦7层多功能厅

（四）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4月21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

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五）会议议程：

1、审议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审议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

3、审议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4、审议支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4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报酬

人民币103.2万元，以及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酬人民币31万元的议案；

5、审议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

6、审议公司董事长洪敬南先生2015年度薪酬计划的议案；

7、审议公司副董事长张彦飞先生2015年度薪酬计划的议案；

8、审议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15年度财务报告及

其内部控制进行审计，以及对公司2015年半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阅的议案；

9、审议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0、审议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1、审议李镛新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2、审议选举郭惠光女士接替李镛新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3、审议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有关2014年度股东大会召开的具体事项， 详见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会

议通知。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3月23日

附件

郭惠光女士简历

郭惠光女士，于美国哈佛大学取得学士学位。 郭女士是政协北京市第十二届委员会委

员；香格里拉（亚洲）有限公司的非执行董事、南华早报集团有限公司之执行董事（两家均

为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公司），及The� Post� Publishing� Public� Company� Limited（于

泰国证券交易所上市）之董事。 郭女士亦为嘉里控股有限公司之董事及嘉里集团郭氏基金

会（香港）有限公司（一家慈善机构）之理事。

截至目前，郭惠光女士未持有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况，未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不存在禁入尚未解除

的现象。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2015年3月23日）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及本公司《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国际贸易中心有限公司

提名郭惠光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提名程序发表独立意见如

下：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国际贸易中心有限公司提名郭惠光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候选人。 我们审阅了郭惠光女士的履历，依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中的有关规定，认为

该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和提名程序符合上述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独立董事签署： 任克雷、钟维国、马蔚华、黄汝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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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四次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六届四次监事会会议通知于2015

年2月28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并于2015年3月23日在北京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国贸大厦7

层多功能厅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3名。 会议出席人数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规定，会议所作决议有效。

会议就以下事项作出决议：

一、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二、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

三、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四、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五、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

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2014年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够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14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等事项；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

规定的行为。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5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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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4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5年4月21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4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5年4月21日 上午9点3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1号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国贸大厦7层多功能厅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5年4月21日

至2015年4月21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

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本次股东大会投票方式不涉及征集投票权情况。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审议公司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审议公司

2014

年度财务决算

√

3

审议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4

审议支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2014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报酬人民币

103.2

万元

，

以及财

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酬人民币

31

万元的议案

√

5

审议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

√

6

审议公司董事长洪敬南先生

2015

年度薪酬计划的议案

√

7

审议公司副董事长张彦飞先生

2015

年度薪酬计划的议

案

√

8

审议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公司

2015

年度财务报告及其内部控制进行审计

，

以

及对公司

2015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阅的议案

√

9

审议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10

审议修改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11

审议李镛新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

案

√

12

审议选举郭惠光女士接替李镛新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13

审议公司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各项议程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15年3月25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9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6、7、11、12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

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

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

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

数的，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600007

中国国贸

2015/4/15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手续

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代理人出席还应持有授权委托书(格

式附后)、本人身份证及授权人股东帐户卡。 法人股东应持有持股凭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

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出席者本人身份证。

出席会议者可在登记时间内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在会议登记地点进行登记， 也可以于

2015年4月17日以前将回执(格式附后)传真或邮寄至登记地点。

(二)登记时间

2015年4月16日－4月17日，上午9:00-11:30，下午2:00-4:30。

(三)登记地点

北京建国门外大街1号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国贸大厦29层

邮政编码：100004

电话：010-65358637

传真：010-65358966

联系人：廖哲

六、其他事项

与会者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3月23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5年4月21日召开的贵

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公司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审议公司

2014

年度财务决算

3

审议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4

审议支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2014

年度财务报告审

计报酬人民币

103.2

万元

，

以及财务报

告内部控制审计报酬人民币

31

万元的

议案

5

审议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

6

审议公司董事长洪敬南先生

2015

年度

薪酬计划的议案

7

审议公司副董事长张彦飞先生

2015

年

度薪酬计划的议案

8

审议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公司

2015

年度财务

报告及其内部控制进行审计

，

以及对

公司

2015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阅

的议案

9

审议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10

审议修改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11

审议李镛新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2

审议选举郭惠光女士接替李镛新先生

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3

审议公司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或营业执照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

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2：回执

回执

截至2015年 月 日， 本人/本单位持有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共计

股，将参加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

股东帐户： 持有股数：

出席人姓名： 股东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600007

股票简称：中国国贸 编号：临

2015-009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及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公司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的说明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

一

）

购销商品

、

提供和接受劳务

关联方

关联交

易

关联交易内容

2014

年度交易

类型 实际金额 预计金额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有

限公司

接受劳

务

支付餐饮费

2,166,933 2,502,119

支付饭店会员费

2,698,288 2,500,000

支付劳务费

5,784,434 5,733,429

支付食品加工费

、

洗衣费等

3,969,173 4,474,680

提供劳

务

收取国贸二期销售及管理佣金

2,409,856 2,607,492

(

二

、

5.a)

收取国贸二期维修保养费

(

二

、

5.a) 2,292,946 2,292,946

收取国贸中心

19#

楼维修保养费

79,890 79,890

(

二

、

5.b)

收取国贸中心

19#

楼物业管理费和

619,121 619,116

销售佣金

(

二

、

5.b)

收取国贸中心外围维修保养费

(

二

、

5.c) 551,650 551,650

收取国贸中心外围委托管理费

(

二

、

5.c) 90,000 90,000

收取国贸西楼销售及管理佣金

1,839,266 1,818,365

(

二

、

5.d)

收取国贸西楼维修保养费

(

二

、

5.d) 1,348,756 1,576,146

收取

“

美丽田园

”

区域委托管理费

172,733 172,732

(

二

、

5.e)

收取国贸一期

F

区域委托管理费

233,036 233,036

(

二

、

5.f)

收取清洁及绿化费

1,812,214 2,441,981

收取劳务费

1,377,532 1,505,124

收取餐饮费

347,169 378,017

（

二

）

租赁

出租方 承租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4

年度交易

实际金额 预计金额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有

限公司

本公司

支付库房及停车位租金

519,321 521,643

支付办公区域租金

(

二

、

5.g) 609,336 600,336

支付国贸一期土地租赁费

(

二

、

5.i) 3,716,764 3,716,765

支付国贸二期土地使用权费

(

二

、

5.j) 1,742,578 1,742,577

支付世纪公寓租金

2,916,562 2,847,914

支付中央厨房租金

(

二

、

5.k) 2,030,452 2,030,452

本公司

中国国

际贸易

中心有

限公司

收取库房

、

公寓租金

706,063 939,372

收取中国大饭店办公用房租金

3,247,682 3,367,187

(

二

、

5.l)

收取中国国际贸易中心有限公司总部

办公用房租金

(

二

、

5.m)

4,625,646 4,504,902

收取中国大饭店美食店租金

(

二

、

5.n) 1,201,563 1,206,728

合计

49,108,961 51,054,600

二、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说明

1、预计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

一

）

购销商品

、

提供和接受劳务

关联方

关联交易

类型

关联交易内容

预计

2015

年度

交易金额

中国国际

贸易中心

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支付餐饮费

2,411,933

支付饭店会员费

2,500,000

支付劳务费

6,189,355

支付食品加工费

、

洗衣费等

4,506,100

提供劳务

收取国贸二期销售及管理佣金

(

二

、

5.a) 2,672,752

收取国贸二期维修保养费

(

二

、

5.a) 2,500,601

收取国贸中心

19#

楼维修保养费

(

二

、

5.b)

79,890

收取国贸中心

19#

楼物业管理费和销售佣

金

(

二

、

5.b)

619,120

收取国贸中心外围维修保养费

(

二

、

5.c) 558,315

收取国贸中心外围委托管理费

(

二

、

5.c) 90,000

收取国贸西楼销售及管理佣金

(

二

、

5.d) 1,813,952

收取国贸西楼维修保养费

(

二

、

5.d) 1,699,302

收取

“

美丽田园

”

区域委托管理费

(

二

、

5.e)

172,732

收取国贸一期

F

区域委托管理费

(

二

、

5.f)

233,036

收取清洁及绿化费

2,441,981

收取劳务费

1,473,960

收取餐饮费

347,169

（

二

）

租赁

出租方 承租方 关联交易内容

预计

2015

年度

交易金额

中国国际

贸易中心

有限公司

本公司

支付库房及停车位租金

476,148

支付办公区域租金

(

二

、

5.g) 600,336

支付办公区域租金

(

二

、

5.h) 749,900

支付国贸一期土地租赁费

(

二

、

5.i) 3,716,764

支付国贸二期土地使用权费

(

二

、

5.j) 1,742,577

支付世纪公寓租金

2,541,048

支付中央厨房租金

(

二

、

5.k) 2,030,452

本公司

中国国际

贸易中心

有限公司

收取库房

、

公寓租金

817,567

收取国贸有限公司总部办公用房租金

(

二

、

5.m)

4,778,034

收取中国大饭店美食店租金

(

二

、

5.n) 1,068,240

合计

48,831,264

2、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该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合资）

成立日期：1985年2月12日

法定代表人：高燕

注册资金：2.4亿美元

经营范围：为国内外经贸企业和商务人员及旅游者提供并经营下列项目：写字楼及楼

宇管理服务、宾馆、公寓及配套的餐饮、宴会、会议、展览、展销、商场、幼儿园、商务中心、汽

车综合服务、收费停车场、文体娱乐及相关服务；提供对外经贸信息和咨询服务；利用国贸

中心广告牌发布广告。

3、日常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和定价依据

本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由双方协商确定，操作公开透明。

4、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经营和发展的实际需要，且关联交易的进行以市场价格为基

础，不存在任何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不会造成上市公司对关联人的依赖，上市公司独立性亦未受到影响。

5、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a、2012年1月1日，公司与中国国际贸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贸有限公司” ）续

签《二期物业中心经营管理协议》，继续由公司全面负责双方共同投资建设的中国国际贸

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二期物业中心（以下简称“二期物业中心” ）的销售、推广、管理、客户

服务及国贸溜冰场的经营管理，公司由于执行上述任务而发生的费用将由国贸有限公司给

予补偿，并另外向国贸有限公司收取相应的佣金。 该协议有效期为一年，自2012年1月1日

至2012年12月31日止。 有效期届满时，如果双方对继续履行本协议均无异议，则本协议以

一个完整公历年为有效期自动顺延。

b、2011年7月30日，公司与国贸有限公司签订《国贸中心19#楼委托经营管理协议》，

自2011年7月1日起，国贸有限公司委托本公司全面负责国贸中心19#楼（原自行车楼）的

销售、推广、管理、客户服务等经营管理工作，国贸有限公司按照对公司履行本协议经营管

理国贸中心19#楼所发生的实际费用进行补偿的原则，向公司支付物业管理和维修保养费，

并按照一定标准支付销售佣金。该协议有效期为自2011年7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止。有

效期届满时，如果双方对继续履行本协议均无异议，则本协议以一个完整公历年为有效期

自动顺延。

c、2011年7月30日，公司与国贸有限公司签订《国贸中心外围委托管理协议》，自2011

年1月1日起，国贸有限公司委托本公司负责国贸中心外围的管理和维护工作，国贸有限公

司根据国贸中心外围管理和维护所需的支出情况，向本公司支付管理维护费，并另外支付

委托服务费每年90,000元。 该协议有效期为一年，自2011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止。

协议到期，双方如无异议，自动延期到下一个自然年。

d、2008年6月6日，公司与国贸有限公司签订《国贸西写字楼委托经营管理协议》，自

2008年4月1日起，国贸有限公司委托本公司全面负责国贸西写字楼的销售、推广、管理、客

户服务等经营管理工作，国贸有限公司按照对公司履行本协议经营管理国贸西写字楼所发

生的实际费用进行补偿的原则，向公司支付物业管理和维修保养费，并按照一定标准支付

销售佣金。该协议有效期为自2008年4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止。在委托经营管理期限届

满前两个月，如果双方对继续履行本协议均无异议，则本协议以一个完整公历年为有效期

自动顺延。

e、2013年1月21日，公司与国贸有限公司签订《国贸一期地上二层“美丽田园” 区域委

托经营管理协议》，自2012年9月17日起，国贸有限公司委托本公司全面负责国贸一期地上

二层“美丽田园”区域的销售、推广、管理、客户服务等经营管理工作，国贸有限公司按照对

公司履行本协议经营管理上述区域所发生的实际费用进行补偿的原则， 向公司支付管理

费。 该协议有效期为自2012年9月17日至2013年12月31日止。 在委托经营管理期限届满前

两个月，如果双方对继续履行本协议均无异议，则本协议以一个完整公历年为有效期自动

顺延。

f、2012年8月16日，公司与国贸有限公司签订《国贸一期F区地下一层区域（北侧）委

托经营管理协议》，自2013年1月1日起，国贸有限公司委托本公司全面负责国贸一期F区地

下一层北侧区域的销售、推广、管理、客户服务等经营管理工作，国贸有限公司按照对公司

履行本协议经营管理上述区域所发生的实际费用进行补偿的原则，向公司支付物业管理和

维修保养费，并按照一定标准支付销售佣金。该协议有效期为自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

月31日止。在委托经营管理期限届满前两个月，如果双方对继续履行本协议均无异议，则本

协议以一个完整公历年为有效期自动顺延。

g、2013年11月20日， 公司之子公司北京国贸国际会展有限公司与二期物业中心签订

《国贸写字楼2座办公楼租赁协议》，租用国贸写字楼2座部分办公用房，公司每月需承担租

金50,028元，租赁期限自2013年11月1日至2015年8月31日止。

h、2014年12月22日，公司与国贸有限公司签订《国贸写字楼2座办公楼租赁协议》，公

司租用国贸写字楼2座部分办公用房， 每月支付的租金为人民币79,247元。 协议有效期自

2015年1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

i、1998年9月2日， 公司与国贸有限公司签订 《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2008年7月28

日，双方签署了该合同的补充协议。 根据协议，公司向国贸有限公司租赁使用国贸写字楼、

国贸商场、国贸公寓、国贸展厅及多层停车场等所对应的13,936.5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租赁

期限自1998年10月1日起至2038年8月29日止，每年的土地租赁费为1,393,650�元。 另外，

公司还需向国贸有限公司支付其缴纳的该土地的使用税及营业税等。

2011年12月30日，公司与国贸有限公司签订《增加国贸一期土地租赁费协议》，鉴于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自2011年1月1日起，国贸有限公司应为上述公司租赁和使用的国贸一

期土地缴纳房产税，因此，相应地向公司增加收取国贸一期的土地租赁费。

j、1998年9月2日，公司与国贸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建设国贸二期工程协议书》，由于国

贸二期工程占用土地的使用权由国贸有限公司以出让方式取得，公司和国贸有限公司将按

照投资比例分摊土地使用权费。 从2000年起至2038年8月29日，公司每年向国贸有限公司

支付土地使用权费882,000元。

2009年3月24日，公司与国贸有限公司签订《国贸二期土地使用税分摊协议》，根据协

议，公司需向国贸有限公司支付其缴纳的国贸二期土地的部分使用税及营业税等。

2011年12月30日，公司与国贸有限公司签订《增加国贸二期土地租赁费协议》，鉴于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自2011年1月1日起，国贸有限公司应为公司租赁和使用的国贸二期土

地缴纳房产税，因此，相应地向公司增加收取国贸二期的部分土地租赁费。

k、2013年2月28日，公司所属北京国贸大酒店分公司与国贸有限公司（中国大饭店）

签订合同，国贸有限公司（中国大饭店)同意将中央厨房的一部分出租给北京国贸大酒店分

公司作为厨房使用，租赁期限自2013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止。

l、2012年10月15日，二期物业中心与国贸有限公司签订《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国贸写字

楼租赁协议》，国贸有限公司（中国大饭店）租用二期物业中心所属国贸写字楼2座部分办

公用房。 根据协议，国贸有限公司第一年度每月需承担租金266,000元，第二及第三年度每

月需承担租金315,000元，第四及第五年度每月需承担租金350,000元。协议有效期自2012

年9月17日起至2017年9月16日止。 经双方协商同意， 该协议已于2014年10月31日提前终

止。

m、2011年5月31日， 公司与国贸有限公司签订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国贸大厦租赁协

议》， 国贸有限公司租用公司所属国贸大厦部分办公用房， 每年支付的租金为4,171,075�

元。 协议有效期自2011年6�月13�日起至2014�年6�月12�日止。

2013年12月20日， 公司与国贸有限公司续签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国贸大厦租赁协

议》， 国贸有限公司每月向公司支付租金398,170元， 协议有效期自2014年6月13日起至

2017年6月12日止。

n、2013年6月9日，本公司与国贸有限公司签订国贸商城(一期)租赁协议，国贸有限公

司租用国贸商城一期地下一层铺位，每月租金为53,376元。 协议有效期自2013年1月1日至

2013年12月31日止。

2014年3月6日，本公司与国贸有限公司续签上述协议，每月租金为53,376元，协议有

效期自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止。

2014年7月30日，本公司与国贸有限公司续签上述协议，每月租金为53,376元，协议有

效期自2014年7月1日至2014年9月30日止。

2013年3月14日及3月16日，本公司与国贸有限公司分别签订国贸商城(三期)租赁协议

及补充协议，国贸有限公司租用国贸商城三期地下二层铺位，每月租金为9,200元。 协议有

效期自2013年6月1日至2014年5月31日止。

2013年12�月30日，本公司与国贸有限公司签订《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国贸写字楼租赁

协议》，国贸有限公司租用国贸写字楼1座部分租区。 根据协议，国贸有限公司第一年度每

月需承担租金66,000元，第二及第三年度每月需承担租金71,500元。协议有效期自2013年

11月1日至2016年10月31日止。

2014年5�月30日，本公司与国贸有限公司签订《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国贸写字楼租赁协

议》，国贸有限公司租用国贸大厦部分租区，每月租金为12,000元。 协议有效期自2014年6

月1日至2017年5月31日止。

2014年11月28日，本公司与国贸有限公司签订国贸商城(一期)租赁协议，国贸有限公

司租用国贸商城一期地下一层部分区域，每月租金为5,520元或商铺总营业额的7%中金额

较高者。 协议有效期自2014年12月1日至2016年11月30日止。

6、审议程序

公司独立董事审阅了公司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事项， 听取了公司对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事项所作的说明， 同意公司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事项， 并同意将公司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

项提交公司董事会予以审议。

2015年3月23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关联董事洪敬南先生、张彦飞先

生、高燕女士、郭孔丞先生、王思东先生、李镛新先生、任亚光先生及黄小抗先生共8人回避

表决，非关联董事任克雷先生、钟维国先生、马蔚华先生及黄汝璞女士共4人投票表决，表决

结果为：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与国贸有限公司之间的日常关联交

易是公司业务经营和发展的实际需要，公司与关联方国贸有限公司的交易，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与国贸有限公司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3月23日


